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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新增股份信息表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资产购买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交易金额 

12,521,233股 17.94 元/股 22,463 万元 

二、新增股份信息 

股份登记完成日期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新增股份总数量 新增股份后总股本 

2015 年 8 月 20 日 2015 年 9 月 7 日 12,521,233股 539,111,233 股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金鑫、

叶云、王伟亮、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唯睿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和上海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

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四、中国证监会及其他主管部门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作的

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五、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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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

交易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福建星网锐捷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

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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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星网

锐捷 
指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德明通讯、标的公司 指 
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原德明通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星网锐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德明通讯 65%的

股权 

和谐成长 指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唯睿投资 指 上海唯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沃智投资 指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丁俊明、陈承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和谐成长、

唯睿投资和沃智投资的合称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目标资产 指 德明通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65%的股权 

《框架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及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

长投资中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平、叶云、金鑫、王伟亮及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

长投资中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星网锐捷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与丁俊明、陈承平、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及

上海沃智投资中心、上海唯睿投资中心、北京和谐成

长投资中心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报告书 指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电子信息集团 指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国资委 指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兴所、审计机构 指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浩所、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中通诚、评估机构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独立财务顾问、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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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交易中，星网锐捷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丁俊明、和谐成

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合计持有的德明通讯

65%的股权。 

参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诚评报字[2015]第 83 号），经各方友好协商，

本次交易标的德明通讯 65%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32,175 万元。其中以现金支

付 9,711.90 万元购买 19.62%的股份，其余 45.38%股份所对应的 22,463.1 万元对

价由星网锐捷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具体对价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前

持有德明通

讯股份比例 

本次交易购

买的德明通

讯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

（万元） 

对价支付方式 

支付现金

（万元） 

发行股份

（股） 

1 丁俊明 43.37% 18.37% 9,093.15 2,272.05 3,802,173 

2 和谐成长 22.50% 22.50% 11,137.50 4,455.00 3,724,916 

3 陈承平 14.13% 4.13% 2,044.35 509.85 855,351 

4 唯睿投资 8.00% 8.00% 3,960.00 990.00 1,655,518 

5 沃智投资 8.00% 8.00% 3,960.00 990.00 1,655,518 

6 叶云 2.00% 2.00% 990.00 247.50 413,879 

7 金鑫 1.00% 1.00% 495.00 123.75 206,939 

8 王伟亮 1.00% 1.00% 495.00 123.75 206,939 

合计 100.00% 65.00% 32,175.00 9,711.90  12,521,233 

 

本次交易不安排配套融资。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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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丁

俊明、陈承平、金鑫、叶云、王伟亮、和谐成长、唯睿投资及沃智投资。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决议公告日。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规定，

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26.40 元/股）向上取整，即 27.00 元/股。 

2015 年 4 月 23 日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35,10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同时用母公司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

份 5 股，共计转增 17,553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将增加至 52,659 万股，因此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息、除权处理后，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

为 17.94 元/股。 

除前述 2014 年度现金派息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若公司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本次发行价格

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交易双方参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诚评报字（2015）第 83 号），经友

好协商后，确定本次交易德明通讯 6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2,175 万元，扣除现

金支付的金额后，星网锐捷需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22,463.1 万元。 

星网锐捷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发行数量=标的资产的价格×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中的一方

购买德明通讯股份比例÷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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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本次交易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具体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的

德明通讯股份比例 

对应的交易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

总量的比例 

1 丁俊明 13.78%    6,821.10   3,802,173  30.37% 

2 和谐成长 13.50%    6,682.50   3,724,916  29.75% 

3 陈承平 3.10%    1,534.50   855,351  6.83% 

4 唯睿投资 6.00%    2,970.00   1,655,518  13.22% 

5 沃智投资 6.00%    2,970.00   1,655,518  13.22% 

6 叶云 1.50%      742.50   413,879  3.31% 

7 金鑫 0.75%      371.25   206,939  1.65% 

8 王伟亮 0.75%      371.25   206,939  1.65% 

合计（列加总） 45.38%   22,463.10  12,521,233 100.00%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除前述 2014 年度现金派息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外，若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星网锐捷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本

次发行价格将按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发行价格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期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配股数为 K，

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 （1+K） 

三项同时进行：P1=（P0－D+ A×K）/ （1+K+N） 

发生调整事项时，由星网锐捷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授权，由董事会根据

实际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各交易对方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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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期满后（未触发股份赔偿时）按以下执行：满 12 个月后，第一期可

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满 24 个月后，第二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

过 30%；满 36 个月后，第三期可解锁其认购的剩余股份。 

以本次发行 12,521,233 股计，交易对方每一期最大解锁股份数量如下： 

交易对方(单位：股) 
本次交易获得星网

锐捷股份 A 

第一期最可大解

锁数 B=A*30% 

第二期最大可解

锁数 C=A*30% 

第三期最大可解

锁数 D=A-B-C 

丁俊明  3,802,173  1,140,651 1,140,651 1,520,871 

和谐成长  3,724,916  1,117,474 1,117,474 1,489,968 

陈承平  855,351  256,605 256,605 342,141 

唯睿投资  1,655,518  496,655 496,655 662,208 

沃智投资  1,655,518  496,655 496,655 662,208 

叶云  413,879  124,163 124,163 165,553 

金鑫  206,939  62,081 62,081 82,777 

王伟亮  206,939  62,081 62,081 82,777 

合计（列加总） 12,521,233 3,756,365 3,756,365 5,008,503 

注：第一期及第二期计算结果尾数不足 1 股的取 0  

若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触发股份补偿的，且已解锁未出售部分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则每期可解锁数量为每期最大可解锁数加已解锁未出售部分扣减当

年应补偿股份后的数量；若可解锁数量小于 0，则该期无股份可以解锁，差额部

分将由后续未解锁股份部分继续扣减，同时，下一期最大可解锁股份需调整为扣

减上一期差额部分后的值。同时，根据交易对方达成的股份补偿责任承担顺序，

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其后再由和谐成

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

例承担。 

交易对方如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还需遵守上市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限

制性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限售期的规

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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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安排 

自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止，标的资

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星网锐捷按 65%比例享有，若产生亏损或由其他原因导

致低于评估值的，则低于评估值部分的 65%由交易对方按各自所占收购资产的比

例以现金方式向星网锐捷补足。交割日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八）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享。 

三、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526,590,00 股，控股股东电子信息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 150,931,950 股,占总股本的 28.6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增发股

份 12,521,233 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539,111,233 股，电子信息集团

持股比例将变更为 28.00%，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

省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电子信息集团  150,931,950  28.66 150,931,950  27.9964 

其他股东   375,658,050  71.34 375,658,050  69.6809 

丁俊明 — — 3,802,173 0.7053 

和谐成长 — — 3,724,916 0.6909 

陈承平 — — 855,351 0.1587 

唯睿投资 — — 1,655,518 0.3071 

沃智投资 — — 1,655,518 0.3071 

叶云 — — 413,879 0.0768 

金鑫 — — 206,939 0.0384 

王伟亮 — — 206,939 0.0384 

合计 526,590,000 100.00 539,111,2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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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公司自上市以来控股股东一直为电子信息集团，实际控制人一直为福建省国

资委。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电子信息集团，持股比例为 28.22%，实际控

制人福建省国资委，持有电子信息集团 100%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仍

为电子信息集团，持股比例为 27.56%，实际控制人仍为福建省国资委，仍持有

电子信息集团 100%股份。本次交易未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将由 526,590,000 股增加至 539,111,233 股，社

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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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4 年 11 月 10 日，电子信息集团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原则同意本次交

易。 

2、2015 年 2 月 6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

决议。 

3、2015 年 2 月 13 日，德明通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决定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将

公司类型从目前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4、2015 年 3 月 13 日，德明通讯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议案。 

5、2015 年 4 月 15 日，福建省国资委通过本次交易德明通讯评估报告备案。 

6、2015 年 4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决议。 

7、2015 年 5 月 8 日，福建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8、2015 年 5 月 15 日，星网锐捷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

本次交易。 

9、2015 年 6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5

年第 5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星网锐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申请。 

10、2015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31 号），核准

星网锐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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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交易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5 年 7 月 28 日德明通讯办理完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事宜。 

2015 年 8 月 11 日，本次交易标的德明通讯 65%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星网锐捷

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德明通讯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换发后的《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

完成，德明通讯已经变更为星网锐捷的控股子公司。 

（二）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德明通讯 65%股权，标的资

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标的资产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移

转。 

（三）验资及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2015 年 8 月 13 日，华兴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闽华兴所（2015）验字第 F-002 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12,521,233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

至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名下。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在星网锐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及

标的资产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标的资产的权属情

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也不存在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

未能实现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实施期间董事、监事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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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未发生调整，不会对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未来若因经营需要，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将在遵循中

国证监会、深交所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程序、信息披露和报备

义务。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也不存在对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 年 2 月 6 日，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

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 8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框架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4 月 27 日，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

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 8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

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交易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关于真实、

合法持有交易资产；不存在权利受限情形；最近五年合法合规未受行政处罚、诚

信情况良好的确认函》、《交易对方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处罚、诚信情况良

好的确认函》、《丁俊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福

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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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对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

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实施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星网锐捷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交易双方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相关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或

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对于尚未出现履行条件的承诺事项，在该等承诺事项的履行

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将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诺。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星网锐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

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没有迹象表明相关

后续事项的办理存在风险和障碍。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星网锐捷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

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星网锐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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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星网锐捷本次交易的实

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等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星网锐捷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星网锐捷已完成本

次交易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星网锐捷已办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新增股

份登记申请手续；交易各方约定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对于相

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并无违背协议和承诺的行为；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

承诺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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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2,521,23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票价格：17.94 元/股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12,521,233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5 年 9 月 7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7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即 2015 年 9 月 7 日）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

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共 7 名对象。 

各交易对方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

公司股份。期满后（未触发股份赔偿时）按以下执行：满 12 个月后，第一期可

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过 30%；满 24 个月后，第二期可解锁其认购的股份不超

过 30%；满 36 个月后，第三期可解锁其认购的剩余股份。 

若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触发股份补偿的，且已解锁未出售部分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则每期可解锁数量为每期最大可解锁数加已解锁未出售部分扣减当

年应补偿股份后的数量；若可解锁数量小于 0，则该期无股份可以解锁，差额部

分将由后续未解锁股份部分继续扣减，同时，下一期最大可解锁股份需调整为扣

减上一期差额部分后的值。同时，根据交易对方达成的股份补偿责任承担顺序，

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例承担，其后再由和谐成

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星网锐捷股份比

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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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股份流通时间表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流通时间 

丁俊明 3,802,173 

2016 年 9 月 6 日解锁 30% 

2017 年 9 月 6 日解锁 30% 

2018 年 9 月 6 日解锁 40% 

 

和谐成长 3,724,916 

陈承平 855,351 

唯睿投资 1,655,518 

沃智投资 1,655,518 

叶云 413,879 

金鑫 20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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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俊明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31 号）； 

2、《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修订稿）》； 

3、华兴所出具的《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15）验字第 F-002 号）； 

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7、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湖东路 268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0591-38507872 

传真：0591-38281870 

项目主办人：余小群、刘静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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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黄宁宁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62675187 

签字律师：孙立、唐银锋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林宝明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152 号中山大厦 B 座 6-9 层 

电话：0591-87852464 

传真：0591-87840354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延东、林文锋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公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西街胜古北里 27 号楼一层 

电话：010-64411177 

传真：010-64410537 

签字注册评估师：潘宇、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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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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